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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1
规章制度未规定， 可以

不发年终奖

秦羽茜于2019年2月初入职
时， 公司对员工年终奖未做具体
规定， 但每年都会根据生产经营
及利润情况发放一定数额的年终
奖。 2020年2月， 尽管入职时间
只有10个月， 她仍然领取了2019
年度年终奖36000元。

秦羽茜于2021年1月中旬向
公司提交书面辞职申请， 得到公
司准许后， 她提出应给付其2020
年年终奖。 公司认为， 公司没有
规章制度对年终奖如何发放作出
规定，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此
亦没有约定， 故其在未发放年终
奖的时候离职就不能享受年终奖
了。

【评析】
在用人单位未规定、 劳动合

同未约定年终奖的情形下， 应否
支付年终奖应当看用人单位是否
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事实情况， 如
果有则应视为 “事实合同约定情
形”。 在此种情形下， 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年终奖。

之所以这样做， 其法律依据
是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 第四条 、 第七条及
《国家统计局若干具体范围的解
释》 规定， 年终奖属于工资的一
种形式。 因此， 年终奖的发放应
当遵守 《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
的规定， 即依据劳动合同、 集体
合同的约定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的规定，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对于年终奖的发放没有约定情况
下， 应实行同工同酬原则。 也就
是说， 如果其他职工均享有年终
奖， 那么， 发放前离职的秦羽茜
亦应享有年终奖。

理由2
单位经济效益不好， 有

权停发年终奖

徐涛在公司从事技术维护工
作 ， 从 2016年 4月 20日入 职 到
2021年1月31日， 公司每年1月均

向他发放上年度年终奖。 其中，
2020年 1月向徐涛额外发放 的
2019年奖金为2500元。 然而， 公
司未向他发放2020年年终奖。

公司未发年终奖的主要理由
是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必须给付年
终奖， 因2020年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 公司的核心机房及动力系统
运 维 项 目 的 结 算 费 用 减 少 了
40%， 导致该项目严重亏损。 在
此前提下， 公司能保证项目上员
工的工资能按时、 足额发放、 不
裁员不减员， 已经对稳岗就业做
出贡献， 不应再支付年终奖。

【评析】
年终奖是工资的组成部分，

既然属于工资， 用人单位就不能
说取消就取消。 本案中， 徐涛提
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 自2016
年入职以来公司一直在每年年初
向他支付上年度年终奖， 且已形
成惯例。

《民法典》 第469条、 490条
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
用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或者其他
形式。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
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
接受时， 该合同成立。 就本案而
言， 公司每年都有发放年终奖的
惯例， 属于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
义务， 对方接受的” 之情形， 因
此， 双方均应遵守。 即使如公司
所说经济效益不好， 就年终奖是
否发放、 发放多少等问题， 应当
通过职代会或职工大会研究决
定， 而不能由行政管理方单方决
定、 随意扣发。

理由3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 不

再享有年终奖

袁维莉于2019年9月24日入
职某机械公司， 职务为车间操作
工。 双方签订的三年期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9年9月24日至2022年9
月23日。 2020年4月 ， 公司向袁
维莉发放2019年9月24日至2019
年12月31日年终奖2614元。 因公
司拖欠工资， 袁维莉于2021年2
月初离职， 并要求公司给付2020
年度年终奖。 公司提出： 通过民

主程序通过的 《员工手册 》 规
定， 年终奖发放月之前离职的员
工， 不享有年终奖。

【评析】
按照 《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及《国家统计局
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 的相关规
定，年终奖属于工资的一种形式。
年终奖的发放应当遵守 《劳动合
同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在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对于年终奖的发放约
定不明，同时集体合同、规章制度
也未规定的情况下， 实行同工同
酬。 本案系公司拖欠工资导致袁
维莉在公司发放年终奖前离职，
错在公司。且公司有于次年4月发
放上年度年终奖金的惯例、 袁维
莉在2020年度已在公司工作满一
年，故有权享受年终奖。

理由4
工作未干满一年， 当然

没有年终奖

宁学斌于2017年9月1日进入
某商厦集团公司任销售员， 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有 “职工应工作
满一年并经考核合格后领取年终
奖” 之约定。 2021年10月30日 ，
公司以宁学斌最近一个月内早退
8次为由， 对其作出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处理。 宁学斌提出公司销
售人员从不参加上下班考勤， 单
独对他进行考勤没有制度政策依
据。 因此， 要求公司支付其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并给付离
职前10个月的年终奖。 而公司以
宁学斌违纪在先， 且未工作满一
年为由予以拒绝。

【评析】
本案中， 首先应当关注的是

公司与宁学斌在劳动合同约定的
“职工应工作满一年并按照考核
制度经考核后领取年终奖” 是否
合法， 如果该约定违法， 那么，
宁学斌就符合领取年终奖的条
件。

退一步说， 假设上述合同约
定合法， 如果宁学斌提出的 “公
司销售人员均未参加上下班考
勤” 是真实的， 那么， 他未能在

公司干满一年， 原因是公司违反
约定提前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宁学斌自然无法
干满一年， 当然也不能参加年终
考核。 因此， 公司应当承担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 并应向宁
学斌支付10个月的年终奖。

理由5
员工带头反映问题， 应

当取消年终奖

张博在公司生产车间担任班
长职务。为方便工作，他在同事中
建了一个微信群。 2020年12月9日
晚， 他向微信群发送通知：“为了
年终分红， 定于明天上午七点在
厂门口集合， 希望全体员工都去
参加。” 第二天， 包括张博在内
的20名员工如期到公司集体反映
其待遇问题。 同年12月18日， 公
司以张博带头上访违反 《员工守
则》 为由将张博辞退， 并拒绝向
其发放年终奖。

经查，公司《员工守则》第十
七条规定：“出现下列违反社会治
安综合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 ，对
组织者和起骨干作用的人员，给
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组织、参加
非正常上访的。 ”张博想知道公司
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四十四条规定， 因用人
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本案中， 张博等人集体到公
司办公楼反映其待遇问题是职工
表达正当合理诉求， 属于正当维
权。 既然是正当维权， 其性质就
不符合公司 《员工守则》 中规定
的 “非正常上访” 情形 。 因此，
公司解除张博劳动合同的理由缺
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该解除行为
无效。 由此来看， 公司应当向张
博给付2020年年终奖金。

（本文当事人均系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对哪些拒发年终奖理由法律不支持？
编辑同志：

李某和周某是同一公司
的员工且关系密切。 2021年7
月的一个晚上，两人和朋友一
起吃饭，喝了不少白酒。 走出
酒店，喝了酒的李某把车钥匙
递给了同样喝了酒的周某，让
他开车送自己和两个朋友回
家。 当他们路过检查站时，被
执勤民警逮个正着。 经检测，
周某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171mg/100ml，涉嫌醉驾。

经调查，民警发现涉案车
辆是李某提供的，因此李某也
涉嫌醉驾。法院审理后以危险
驾驶罪追究了两人的刑事责
任：周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
刑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李
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
月，并处罚金3000元。

请问，李某根本就没有开
车，为何也构成危险驾驶罪？

读者：马瑞蓉

马瑞蓉读者：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本

案涉及到共同犯罪问题。
《刑法》第25条规定：“共

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
犯罪。 ”成立共同犯罪的要件
包括：2人以上；有共同的犯罪
故意；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结
合本案，可以发现是与之吻合
的：

首先，涉案人数为周某和
李某2人。

其次， 周某和李某有共
同犯罪故意。 共同犯罪故意，
是指各行为人通过意思联络，
明知自己与他人共同实施犯
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
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
本案中， 李某明知周某喝了
酒， 酒后驾车会危害公共安
全， 却将车钥匙递交给周某
让其开车送自己和朋友， 这
实际上属于指使、 教唆的性
质； 周某明知不能酒驾， 却
接受李某的指使驾车上路 。
因此， 两人具有实施危险驾
驶车辆的共同故意。

再次， 周某和李某有共
同犯罪行为。 共同犯罪行为，
是指各行为人为了追求同一
犯罪结果、 完成同一犯罪而
实施的彼此联系、 互相配合
的犯罪行为。 李某实施提供
车辆并指使周某驾车上路的
行为， 周某接受指使进而实
施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行为 ， 其目标是一致的 ，
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
整体。

综上所述， 李某和周某
的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
条件， 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
同犯罪。

现实中， 没有开车却与
醉驾者一起构成危险驾驶罪
（共同犯罪） 的情形主要有：
一是 “帮助型” 共犯。 帮助，
是指为他人实行犯罪创造便
利条件，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
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 因此，
明知他人已经醉酒， 仍然提
供车辆让其驾驶的， 构成危
险驾驶罪的共犯； 二是 “教
唆型” 共犯。 教唆， 是指使
没有犯罪故意的他人产生犯
罪意图 ， 其形式包括指使 、
挑拨 、 刺激 、 利诱 、 威胁 、
劝说、 请求等。 因此， 明知
他人已醉酒， 却仍然唆使其
驾驶机动车的， 构成危险驾
驶罪的共犯。 潘家永 律师

酒后未曾开车
为何构成醉驾？

案例
退休职工刘先生中年丧妻，

前些日子因身体不适住院 。 期
间， 他的三个子女因为治疗和陪
护意见不一致产生矛盾。 老人心
里既着急又无奈， 更担心自己将
来意识不清时， 子女会因类似问
题再起纷争。 趁着自己的身体还
算壮实， 他就和小儿子商量， 想
让他来做自己 “失能失智” 时的
“主心骨”。

向律师咨询后， 刘先生遂指
定小儿子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并
签订了书面意定监护协议书。

说法
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包括法

定监护、 指定监护和意定监护。
成年人的意定监护起步于 《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 》 ， 正式确立于
《民法总则》， 并在 《民法典》 中
进行明确规定， 由此彰显出国家
对意定监护制度的重视。 意定监
护赋予成年人自主选择监护人的
权利， 也极大地解决了一些人养
老面临的难题。

《民法典 》 第三十三条规
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
人履行监护职责。” 此即关于意
定监护的明确规定。

意定监护也叫委托监护， 简
单来说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为自
己指定监护人。 具体而言， 是指
被监护人在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时 ， 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监护
人， 并与之签订书面协议， 赋予
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 对自己人身、 财
产和其他合法权利进行照顾和管

理， 代理自己行使民事行为的法
律制度。 目前， 设定意定监护的
人群以老年人居多， 他们大多希
望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时能够有所养、 有所依。

除此之外， 意定监护还能满
足现代社会多元化需求， 适用于
以下人群： 精神及遗传病医学需
求者、 丁克家庭、 再婚家庭、 婚
姻危机家庭、 单身人群、 同居伴
侣、 多元性别群体等。 当这些人
因疾病需要手术签字， 或者失智
失能下的日常监护、 临终关怀监
护及身后事办理， 意定监护都可
以作为一种选择。 张兆利 律师

老年人选择意定监护是否有效？

依据民事行为自治原则， 用人单位对是否发放、 如何发放年终奖有自主决定权。 然而， 年终奖的本质
属性属于工资， 尽管 《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未对年终奖如何发放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但对年终奖的发放
仍不能随意行事， 还应受到有关法律规定的约束。 以下案例及其分析表明， 当用人单位以如下5个不正当的
理由克扣年终奖时， 劳动者有权说 “不”。


